國立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經費補助申請表
	一、 申請項目及用途說明（詳述補助經費購置項目）：

	二、 申請補助金額：
資本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經常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 元
總金額：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(大寫)

	三、申請日期：
	
	年
	月
	
	日
	

	四、執行期限：
	年
	   月
	日
	至
	年	月
	日

	申請單位系(所)承辦人/申請人
	申請單位主管/系(所)主任

	
	

	經費補助依據（本欄由院辦行政人員填寫）：
	院承辦人
	院長

	
	
	

	備註：1、經費執行核銷請配合會計室規定辦理。        
      2、資本門之採購應依據總務處事務組之採購法規。
      3、獲補助單位需於助成果至院辦公室；若申請補助為活動、計畫、研討會等補助，需檢附活動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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